
實務指引

使用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在高等法院展開新案件

A 部： 引言

1 . 為了透過更廣泛地使用科技以提升法院運作效

率，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（「綜合系統」）自 20 22 年起，

已在不同法院層級的指定程序中作為一項選擇投入使用。司

法機構計劃自 202 6 年第四季起，分階段逐步規定法律代表

在該等法律程序中必須使用綜合系統。這項措施旨在透過積

極管理案件（包括使用科技）落實《高等法院規則》（第 4

章，附屬法例 A，「《高院規則》」）第 1 A 號命令第 1 條規則

所載的基本目標。

2 . 本實務指引列明一項新要求，以 ( a ) 鼓勵律師行

在綜合系統註冊開立用戶帳戶及盡早以自願形式開始使用該

系統，以及 ( b ) 協助他們熟習該系統（尤其在展開新案件方

面），從而為強制使用綜合系統做好準備。

B 部： 適用範圍

3 . 本實務指引適用於就高等法院下列類別法律程序

（統稱「指明法律程序」）展開新案件的情況：

( 1 ) 上訴法 庭的民事上訴案件（案件類別簡稱為

C AC V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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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原訟法庭的商業案件（案件類別簡稱為 HC C L）、

建築及仲裁案件（案件類別簡稱為 HC C T）、知識

產權案件（案件類別簡稱為 HC IP）、人身傷亡案

件（案件類別簡稱為 HC P I），及民事訴訟案件

（案件類別簡稱為 HC A）；以及

( 3 ) 《高院規則》適用的法律程序，且根據《法院程

序（電子科技）條例》（第 6 38章） 1 第 3 2( 2 )條所

發布的公告，該程序已實施使用電子科技。

4 . C 部所載的限制適用於尚未透過綜合系統以電子

方式，就任何一項指明法律程序展開新案件的律師行（「適

用律師行」）。

5 . 為免生疑問，當一間律師行透過綜合系統以電子

方式展開一宗指明法律程序的新案件後，C 部所載的限制對

該律師行再不適用。

C 部： 以傳統模式就指明法律程序展開新案件須獲得准許

6 . 除非已根據第 9 段事先獲得准許，否則適用律師

行只可透過綜合系統以電子方式，就任何指明法律程序展開

新案件。

1 司 法 機 構 發 布 的 實 施 公 告 載 於 ：

https://www.judiciary.hk/zh/e_courts/Ann_IN.html.

https://www.judiciary.hk/zh/e_courts/Ann_I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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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為施行第 6 段的規定：

( 1 ) 高等法院會計部不會接受或處理代表適用律師行

為了以傳統模式就任何指明法律程序展開新案件

而作出的繳費；以及

( 2 ) 高等法院登記處（為免生疑問，這包括書記主任

辦事處上訴登記處）不會接受或處理代表適用律

師行以傳統模式就任何指明法律程序呈交用於發

出或存檔的原訴文件（即使相關訂明法庭費用基

於任何原因已作繳付）。

8 . 如已根據第 9 段獲得准許，則第 7 段並不適用。

D 部： 申請批准以傳統模式就指明法律程序展開新案件

9 . 適用律師行可向高等法院的常規聆案官（「常規聆

案官」）申請批准，以傳統模式就其中一項指明法律程序展

開新案件。

1 0 . 根據第 9 段提出的申請須符合以下程序及規定：

( 1 ) 適用律師行應前往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三樓 LG3 43

室的聆案官書記辦公室，預約在常規聆案官席前

出席聆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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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尚未在綜合系統註冊

用戶帳戶的律師行應在聆案官書記辦公室進行預

約之前，先到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 LG101 室的

綜合系統支援組，以期即場註冊綜合系統用戶帳

戶及透過系統以電子方式展開新案件。

( 3 ) 儘管實務指示 1 4 .1 的條文另有規定，聆訊須由一

位熟悉律師行一般運作管理，以及熟悉就擬展開

新案件的案情的律師出席。該名律師在常規聆案

官席前，須就以下各項作出令常規聆案官滿意的

解釋：

( a ) 註冊成為綜合系統註冊用戶的不可行性（如

適用）；

( b ) 必須以傳統模式展開新案件的原因；及／或

( c ) 透過綜合系統以電子方式展開新案件的不可

行性。

1 1 . 倘若常規聆案官信納 ( a ) 有關律師行已提出充分理

由，以及 (b ) 在顧及《高院規則》第 1 A 號命令所列的基本

目標，及確保按照各方實質權利公正解決爭議為首要目的

下，此舉是符合司法公義，常規聆案官可准許適用律師行以

傳統模式就其中一項指明法律程序展開新案件，並可指示 C

部所載的限制不適用於是次存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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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常規聆案官根據第 11 段批予准許時，可運用其酌

情決定權施加條件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一項或多項：

( 1 ) 規定適用律師行的職員於指明時間到高等法院指

明地方參加由司法機構綜合系統支援組舉行的綜

合系統培訓及／或熟習環節；

( 2 ) 規定適用律師行與司法機構綜合系統支援組預

約，安排在律師行的辦事處進行綜合系統培訓及

／或熟習環節；

( 3 ) 規定適用律師行與司法機構綜合系統支援組預

約，針對任何在聆訊期間，常規聆案官識別出的

技術問題，尋求解決方法或尋找問題根源；

( 4 ) 訂明常規聆案官認為有助適用律師行為強制使用

綜合系統做好準備及／或有助達成上文第 1段所載

目標的其他措施。

1 3 . 本實務指引於 2 02 6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。

日期：2 02 6 年 5 月 18 日

（鄺卓宏）

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


